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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81         证券简称：永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2-047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永冠”），系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6,927.73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

币 310,352.77 万元，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5,879.33 万元，分别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9.72%和 29.66%。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一、融资租赁业务及担保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盘活现有资产、拓宽融资渠道，江西永冠拟以部分自有生产设备及设施与远

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国际”）开展融资租赁交易，融资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公司同意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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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为便于江西永冠顺利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董

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金额内办理融资租赁和连带责任担保相关业务的具体事

宜。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7日、2022年5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公司2022年度计划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提供合计不超过25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其中为江西永冠提供不超过

14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本次担保金额在授权额度

范围内。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融资租赁

业务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1年9月13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4624607C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二层西区 

（4）法定代表人：孔繁星 

（5）注册资本：181,671.092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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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7）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

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年3月14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9591817863B 

（3）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经济开发区渊山岗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吴毓成 

（5）注册资本：21,200万元人民币 

（6）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7）经营范围：胶粘制品、胶带原纸、胶带纱布生产、加工、销售；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橡胶制品、

塑料制品、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销售；第一、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及进出口业务；

劳保用品生产及进出口业务；民用（非医用）口罩生产及进出口业务；熔喷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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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及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江西永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32,931.15 351,947.89 

负债总额 229,646.05 192,375.06 

净资产 103,285.10 159,572.83 

项 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333,827.78 90,500.68 

净利润 16,297.40 6,256.15 

注：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3月31日、2022年1-3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永冠与远东国际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公司同意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融资租赁及担保事项尚未签订协议，具体内容以届时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子公

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对象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

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全资子江西永冠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

其融资能力和经营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进

行控制，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综上，同意本次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事项并为该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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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审阅《关于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能够有效盘活固定资产，拓宽融资渠

道，有效满足公司中长期的资金需求以及经营发展需要。本次进行融资租赁交易，不影

响公司设备的正常使用，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事项并为该事

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310,352.77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39.72%。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